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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清水河流域

城乡供水工程先行用地的批复

海原县自然资源局：

你县报来《关于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项目先行用地的请

示》（海自然资发〔2022〕72 号）收悉。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宁

政办发〔2011〕130 号）规定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属于自治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

项目，项目建设对解决清水河流域区域城乡生活、规模化养殖、

工业产业发展用水问题，保障清水河流域区域供水安全具有重要

意义。该项目已通过原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用地预审（宁国土资预

审字〔2017〕42 号），由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批准了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（宁发改审发〔2020〕27 号），自治区水利厅批准了工

程初步设计（宁水审发〔2020〕64 号）。鉴于该项目建设工期较

紧的实际情况，同意先行用地 4.6140 公顷，其中农用地 4.6140

公顷（耕地 3.2782 公顷），全部位于海原县境内，均为净水厂用

地。

二、该项目控制工期的单体工程施工用地前，要依法及时足

额兑现先行用地所涉及被用地单位群众的补偿费用，妥善做好群

众安置工作。补偿安置不到位，不得动工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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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你局要组织做好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与利用工作，保护

耕作层土壤资源。

四、你县及建设单位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和国家、自治区的有关规定，自本批复下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

建设用地审批。逾期未报批的，应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，待工

程用地正式批准后方可复工。停工期间，暂停受理你县其他建设

项目先行用地申请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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